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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聯絡人：王文沁
電　話：04-37061340
電子郵件：e-3164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2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部字第113000588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配合行政院調增113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，本部所屬國立

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地方政府所屬學校聘用專任專業輔導人

員之薪點折合率，由每點新臺幣(以下同)135元調整為

140.3元，並溯自113年1月1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11年1月28日院授人組字第11100000011號函及

行政院113年1月4日院授人給字第1130000001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前依行政院上揭111年1月28日函文，本部核定調增旨

揭人員薪點折合率每點為135元，並溯自111年1月1日起生

效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因應113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再調增，行政院以前揭113年1

月4日函說明三略以，原經行政院專案核定每點在129.7元

以上者，113年度得在每點增加5.3元之範圍內，由各主管

機關核定調增。爰此，旨揭人員薪點折合率，由現行每點

135元調整為140.3元，請貴府(局)、校配合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新竹
高級中學、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北科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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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、國立竹北高
級中學、國立彰化高級中學、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彰
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秀水高級
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國立中興高級中學、國立嘉義女子
高級中學、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嘉義高級中學、國立屏東高級中
學、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本部人事處、本部國教署主計室、本部國教署人事室、本
部國教署視察室、本部國教署學安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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